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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来文单位：酉阳县府） 
酉阳府文〔2023〕60 号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杨通胜 

 

 

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
关于实施城镇规划土地征收的请示 

 

市人民政府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本次实施城镇规划用

地土地征收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情形，我县已依法完成土地

征收前期工作，用地符合节约集约相关规定，征地补偿安置符合

规定要求，确需征收土地。现具体说明如下。 

一、项目与用地基本情况 

本次实施城镇规划用地拟申请征收农民集体土地 0.0526 公

顷，其中：农用地 0.0526 公顷（耕地 0.0465 公顷）。该用地不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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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永久基本农田。拟申请征收土地涉及偏柏乡偏柏村 1 组，共 1

宗地，土地产权明晰，界址清楚，没有争议。不涉及各级自然保

护区。 

二、征收土地符合公共利益情况 

我县通过政府专题审议方式对该城镇批次用地符合公共利

益情形进行了论证。经一致论证认为，该城镇批次用地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 45 条规定的公共利益情形，该城镇

批次用地符合 2021 年酉阳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的《酉阳自治县国
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

要》（酉阳府发〔2021〕1 号，见第 12 页）；已纳入经市规划自然

资源局组织联合审查通过的酉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有关部门

和单位对该城镇批次用地无颠覆性意见，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

规则，我县确保该城镇批次用地布局和规模统筹纳入依法批准的

规划期至 2035 年的酉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规划用途为：公共

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.0526公顷；已纳入县卫健委组织编制的《酉

阳自治县卫生健康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（酉阳府办〔2021〕20 号，

见第 7 页）。 

该批次用地 0.0526 公顷符合第（三）项规定，属于卫生类用

地建设活动，因改善偏柏乡辖区及周边医疗卫生条件需要，确需

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。 

三、征地前期工作完成情况 

（一）征收土地预公告。我县已按规定于 2023 年 6 月 2 日

至 2023 年 6 月 15 日在拟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和村、村民小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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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村公示栏方式发布了拟征收土地预公告。公告内容包括征收土

地范围、征收目的、开展土地现状调查的安排等内容。 

（二）土地现状调查。我县按规定完成了土地现状调查，已

查明拟征收土地的位置、权属、地类、面积，以及农村村民住宅、

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权属、种类、数量等情况，填写了相

关调查确认表，并由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签字确认。 

（三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。我县按规定完成了社会稳定风险

评估，县信访部门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备案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

风险评估报告，经评估风险等级为低风险，确定了 8 个风险点，

分别为：立项审批程序风险，公众参与和宣传解释充分度风险，

土地征收范围风险，土地房屋征收补偿程序、方式和方案透明度

风险，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攀比风险，人员安置风险，补偿安置过

程公平公正公开风险，项目施工建设对周边环境影响的风险等。

我县拟落实相应风险应对措施和处置预案。 

（四）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及听证。我县组织规划自然资源、

财政、农业农村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拟定了征地补偿安

置方案，并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至 2023 年 7 月 19 日在拟征收土

地所在的乡和村、村民小组通过村公示栏方式发布了征地补偿安

置公告。公告内容包括征收范围、土地现状、征收目的、补偿方

式和标准、安置对象、安置方式、社会保障，以及办理补偿登记

的方式和期限、异议反馈渠道等内容。未收到听证申请，未召开

听证会。我县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确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。 

（五）组织办理补偿登记。我县已按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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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公告规定期限内组织了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办理了补偿登记。 

（六）落实征地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。我县已采

取了足额预存方式按规定落实了征地补偿安置。所需社会保障费

用已存入我县社会保障资金专户。 

（七）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。我县已按规定完成了签订征

地补偿安置协议工作，已与涉及的全部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、

使用权人签订了征地补偿安置协议。 

四、征地补偿安置情况 

本次征地补偿安置政策标准执行《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

安置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 344 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

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渝府发﹝2021﹞14 号）和《酉

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酉阳自治县集体土地征收

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酉阳府发〔2021〕14 号）等规定。

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执行区片综合地价，标准为 4.16 万元/

亩。加上农村房屋补偿、其他附着物和青苗补偿、住房安置等费

用，补偿安置总费用预计 4.9135 万元，已按规定落实，能够确保

实施征地时补偿安置等费用及时足额支付到位。 

本次征地拟安置人员约 1 人，我县计划通过发放安置补助费

安置的方式进行安置（安置补助费发放标准 3.6 万元/人）。按照

市政府有关规定，拟对符合条件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参加基本养

老保险实施缴费补贴，可以做到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，

长远生计有保障。 

本次征地不涉及征收农村村民住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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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土地利用情况 

本次申请土地征收，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，我县人民

政府确保将该项目用地规模和布局纳入依法批准的规划期至

2035 年的酉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。土地征收后，我县将按照控

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用途和要求使用土地。 

综上，我县已依法完成征收土地前期工作，征地补偿安置符

合相关规定要求，现申请征收土地，用地涉及的农用地转用方案

一并报送。 

 

附件：土地分类面积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18 日 
 （联系人：赖立；联系电话：1521313434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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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土地分类面积表 
 

单位：公顷 
 

街道村组 土地 
权属 合计 

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

备注 
小计 耕地 园

地 林地 其他 
土地 小计 住宅 

用地 小计 草地 其他 
土地 

酉阳县 集体 0.0526  0.0526  0.0465      0.0061              
偏柏乡 偏柏村 1 组 集体 0.0526  0.0526  0.0465      0.0061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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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2023 年 12 月 18 日印发 


